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5年度停字第56號

聲  請  人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允柱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相  對  人  國立國父紀念館

代  表  人  王蘭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即相

對人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之執

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

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

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

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訴願法第93條第2、3項規定：

「（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

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

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

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

。」準此，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行政處分之執

行，必須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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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復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

要，始得為之。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

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

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上

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

「急迫情事」，則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

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

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而言。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

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

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

政救濟而停止執行。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

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

據，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

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之責。是於行政訴訟起訴前

裁定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必須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

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

大影響」之消極要件。聲請停止原處分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

極要件，即屬要件不備，即應予駁回，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

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聲請人承攬相對人所辦理「111年度清潔維護委外勞務採購

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在案。嗣相對人認定聲請人涉有政府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以虛偽不實文件履約，情節重大之情

形，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以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

第114300153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系爭採購案有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

項、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下稱公報)3年。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經相對

人以115年1月16日國館綜字第1153000123號函維持原處分。

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5年5月22

日以訴1150036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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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聲請狀誤植為第116條第

2項)向本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案勝訴蓋然性高，惟刊登公報通報為不良廠商，此一處分

一旦執行，將造成如下難以回復之損害：

　1.聲請人無法營業：聲請人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

服務為唯一之營業項目，極度仰賴政府機關之勞務採購案維

持營運，一旦遭刊登公報，聲請人將立即喪失參與政府採購

案之資格，現有之採購案履約資格亦將受到重大影響，有可

能遭終止既有之承攬契約，聲請人之營業額恐驟降達80%以

上，聲請人將資遣全部員工、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

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

　2.資遣員工：聲請人目前僱用正職之清潔人員520人，倘因停

權處分而無法繼續履約或投標取得新標案，聲請人勢必將資

遣全部員工，其中有53%為65歲以上老年人及7%為身心障礙

人士，前開員工就業本有相當困難度，倘離開聲請人公司，

生計無法維持，滋生嚴重之社會問題，此等衍生影響，亦屬

難以回復之損害。　

　㈡本案停止執行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聲請人請求停止執行之原處分，僅係暫時停止停權處分之效

力，不影響相對人對於系爭採購契約之相關權利，且聲請人

於承攬契約履行期間確實有僱用員工提供勞務，且工作成果

全部經相對人驗收合格，契約義務已圓滿履行，聲請人為優

良廠商，倘允許聲請人得以繼續參與採購投標，對公共利益

有益而無負面影響。綜上，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基於

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積極要件已具備急迫性及難以回復之

要件，消極要件上原處分無立即執行之公益可言，應准予原

處分之停止執行。 

四、本院查：

　㈠本件並無「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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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所謂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行政處分存在一望

即知之明顯違法情事，而無待證據調查或兩造為事實上及法

律上之辯論等實體審理即得作成判斷者為限，如聲請人所指

摘行政處分違法之事由，倘需經過繁瑣之證據調查程序或涉

及兩造對法律適用及解釋之歧異，即非屬得不經實體審理即

能判斷者，自非屬合法性顯有疑義。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

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系爭契約。嗣相

對人審認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

項第4款情形，而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

將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等情，此有原處分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19-20頁）。經本院觀諸上開原處分之內

容，已詳載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之事實、理由、違反法律

依據、教示救濟程序及裁罰內容等情，是相對人所作成之原

處分形式觀之，合於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自無合法性顯

有疑義之情事。

  ㈡聲請人未能釋明原處分之執行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

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

　1.聲請人雖主張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

一營業項目，一旦遭執行刊登公報，將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

之資格，其營業額恐驟降80%以上而將資遣全部員工及辦理

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

後填補，且有部分資遣員工為65歲以上老年人或身心障礙人

士，其再度就業有相當困難性，將影響渠等生計，滋生嚴重

社會問題，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查，相對人所為原

處分「將聲請人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之裁罰

內容，係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

規定，聲請人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

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此舉並非撤銷聲請人之營利事業登

記，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非必然即

使聲請人營運陷入困難，而面臨資遣全部員工及停業之情

形。又聲請人雖稱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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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唯一營業項目等語，惟聲請人既從事清潔維護服務生意，

基於公司營運考量，自應多方拓展其生意往來之對象，仍得

在商場上繼續經營其業務，非必僅得以政府機關為唯一之往

來對象，並非一經刊登公報即必然使其無法繼續營運，甚至

危及公司營運生存自明，尚難據此逕認聲請人因原處分之執

行，而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另財產權、營業權或商譽受損

時，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藉由金錢賠償獲得救濟，

且關於名譽及信用等人格權之侵害，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

訂有各種回復原狀之方法，自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況倘聲請人日後本案獲勝訴判決，其因公報之刊登，致其財

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確受有損害，並能提出具體證明時，即

得請求金錢損害賠償，尚不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2.另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須已合致於該項前段之

停止執行要件者，始須再考量是否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而不

應准予停止執行，本件既不符停止執行之積極要件，則有關

聲請人主張不因原處分停止執行而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主

張，核與本件之認定無影響，自無再予論斷之必要，附此敘

明。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之合法性並非顯有疑義，聲請人就原處分

停止執行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及有「急迫情事」之要

件，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又聲請人主張其因原處分「刊登

公報3年」之執行受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等損害，在一

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殊難認將發生

難於回復之損害。從而，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原處分之執

行，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黃子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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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01

02

03

04

05

06

07

6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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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5年度停字第56號
聲  請  人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允柱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相  對  人  國立國父紀念館


代  表  人  王蘭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即相對人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訴願法第93條第2、3項規定：「（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準此，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行政處分之執行，必須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始得為之。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而言。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之責。是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裁定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必須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聲請停止原處分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屬要件不備，即應予駁回，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聲請人承攬相對人所辦理「111年度清潔維護委外勞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案。嗣相對人認定聲請人涉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以虛偽不實文件履約，情節重大之情形，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以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系爭採購案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下稱公報)3年。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經相對人以115年1月16日國館綜字第1153000123號函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5年5月22日以訴1150036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仍不服，遂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聲請狀誤植為第116條第2項)向本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案勝訴蓋然性高，惟刊登公報通報為不良廠商，此一處分一旦執行，將造成如下難以回復之損害：
　1.聲請人無法營業：聲請人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之營業項目，極度仰賴政府機關之勞務採購案維持營運，一旦遭刊登公報，聲請人將立即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之資格，現有之採購案履約資格亦將受到重大影響，有可能遭終止既有之承攬契約，聲請人之營業額恐驟降達80%以上，聲請人將資遣全部員工、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
　2.資遣員工：聲請人目前僱用正職之清潔人員520人，倘因停權處分而無法繼續履約或投標取得新標案，聲請人勢必將資遣全部員工，其中有53%為65歲以上老年人及7%為身心障礙人士，前開員工就業本有相當困難度，倘離開聲請人公司，生計無法維持，滋生嚴重之社會問題，此等衍生影響，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　
　㈡本案停止執行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聲請人請求停止執行之原處分，僅係暫時停止停權處分之效力，不影響相對人對於系爭採購契約之相關權利，且聲請人於承攬契約履行期間確實有僱用員工提供勞務，且工作成果全部經相對人驗收合格，契約義務已圓滿履行，聲請人為優良廠商，倘允許聲請人得以繼續參與採購投標，對公共利益有益而無負面影響。綜上，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基於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積極要件已具備急迫性及難以回復之要件，消極要件上原處分無立即執行之公益可言，應准予原處分之停止執行。 
四、本院查：
　㈠本件並無「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形：
　  按所謂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行政處分存在一望即知之明顯違法情事，而無待證據調查或兩造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辯論等實體審理即得作成判斷者為限，如聲請人所指摘行政處分違法之事由，倘需經過繁瑣之證據調查程序或涉及兩造對法律適用及解釋之歧異，即非屬得不經實體審理即能判斷者，自非屬合法性顯有疑義。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系爭契約。嗣相對人審認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而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等情，此有原處分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20頁）。經本院觀諸上開原處分之內容，已詳載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之事實、理由、違反法律依據、教示救濟程序及裁罰內容等情，是相對人所作成之原處分形式觀之，合於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自無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事。
  ㈡聲請人未能釋明原處分之執行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
　1.聲請人雖主張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營業項目，一旦遭執行刊登公報，將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之資格，其營業額恐驟降80%以上而將資遣全部員工及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且有部分資遣員工為65歲以上老年人或身心障礙人士，其再度就業有相當困難性，將影響渠等生計，滋生嚴重社會問題，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查，相對人所為原處分「將聲請人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之裁罰內容，係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人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此舉並非撤銷聲請人之營利事業登記，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非必然即使聲請人營運陷入困難，而面臨資遣全部員工及停業之情形。又聲請人雖稱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營業項目等語，惟聲請人既從事清潔維護服務生意，基於公司營運考量，自應多方拓展其生意往來之對象，仍得在商場上繼續經營其業務，非必僅得以政府機關為唯一之往來對象，並非一經刊登公報即必然使其無法繼續營運，甚至危及公司營運生存自明，尚難據此逕認聲請人因原處分之執行，而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另財產權、營業權或商譽受損時，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藉由金錢賠償獲得救濟，且關於名譽及信用等人格權之侵害，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訂有各種回復原狀之方法，自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況倘聲請人日後本案獲勝訴判決，其因公報之刊登，致其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確受有損害，並能提出具體證明時，即得請求金錢損害賠償，尚不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2.另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須已合致於該項前段之停止執行要件者，始須再考量是否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而不應准予停止執行，本件既不符停止執行之積極要件，則有關聲請人主張不因原處分停止執行而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主張，核與本件之認定無影響，自無再予論斷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之合法性並非顯有疑義，聲請人就原處分停止執行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及有「急迫情事」之要件，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又聲請人主張其因原處分「刊登公報3年」之執行受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等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殊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從而，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原處分之執行，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5年度停字第56號

聲  請  人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允柱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相  對  人  國立國父紀念館



代  表  人  王蘭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即相

對人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之執

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

    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

    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

    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

    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訴願法第93條第2、3項規定：「

    （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

    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

    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

    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

    準此，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行政處分之執行，

    必須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

    復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

    始得為之。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

    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

    度，且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上難於

    回復之損害，並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

    迫情事」，則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

    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

    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而言。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

    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

    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

    濟而停止執行。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

    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

    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

    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之責。是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裁定

    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必須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

    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

    響」之消極要件。聲請停止原處分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

    件，即屬要件不備，即應予駁回，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

    否具備之必要。

二、聲請人承攬相對人所辦理「111年度清潔維護委外勞務採購

    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在案。嗣相對人認定聲請人涉有政府採購法

    第101條第1項第4款以虛偽不實文件履約，情節重大之情形

    ，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以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

    14300153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系爭採購案有政

    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

    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下稱公報)3年。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經相對人以1

    15年1月16日國館綜字第1153000123號函維持原處分。聲請

    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5年5月22日以

    訴1150036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仍不服，遂依

    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聲請狀誤植為第116條第2項)

    向本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案勝訴蓋然性高，惟刊登公報通報為不良廠商，此一處分

    一旦執行，將造成如下難以回復之損害：

　1.聲請人無法營業：聲請人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

    服務為唯一之營業項目，極度仰賴政府機關之勞務採購案維

    持營運，一旦遭刊登公報，聲請人將立即喪失參與政府採購

    案之資格，現有之採購案履約資格亦將受到重大影響，有可

    能遭終止既有之承攬契約，聲請人之營業額恐驟降達80%以

    上，聲請人將資遣全部員工、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

    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

　2.資遣員工：聲請人目前僱用正職之清潔人員520人，倘因停

    權處分而無法繼續履約或投標取得新標案，聲請人勢必將資

    遣全部員工，其中有53%為65歲以上老年人及7%為身心障礙

    人士，前開員工就業本有相當困難度，倘離開聲請人公司，

    生計無法維持，滋生嚴重之社會問題，此等衍生影響，亦屬

    難以回復之損害。　

　㈡本案停止執行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聲請人請求停止執行之原處分，僅係暫時停止停權處分之效

    力，不影響相對人對於系爭採購契約之相關權利，且聲請人

    於承攬契約履行期間確實有僱用員工提供勞務，且工作成果

    全部經相對人驗收合格，契約義務已圓滿履行，聲請人為優

    良廠商，倘允許聲請人得以繼續參與採購投標，對公共利益

    有益而無負面影響。綜上，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基於

    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積極要件已具備急迫性及難以回復之

    要件，消極要件上原處分無立即執行之公益可言，應准予原

    處分之停止執行。 

四、本院查：

　㈠本件並無「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形：

　  按所謂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行政處分存在一望

    即知之明顯違法情事，而無待證據調查或兩造為事實上及法

    律上之辯論等實體審理即得作成判斷者為限，如聲請人所指

    摘行政處分違法之事由，倘需經過繁瑣之證據調查程序或涉

    及兩造對法律適用及解釋之歧異，即非屬得不經實體審理即

    能判斷者，自非屬合法性顯有疑義。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

    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系爭契約。嗣相

    對人審認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

    項第4款情形，而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

    將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等情，此有原處分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19-20頁）。經本院觀諸上開原處分之內容

    ，已詳載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之事實、理由、違反法律依

    據、教示救濟程序及裁罰內容等情，是相對人所作成之原處

    分形式觀之，合於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自無合法性顯有

    疑義之情事。

  ㈡聲請人未能釋明原處分之執行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

　1.聲請人雖主張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

    一營業項目，一旦遭執行刊登公報，將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

    之資格，其營業額恐驟降80%以上而將資遣全部員工及辦理

    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

    後填補，且有部分資遣員工為65歲以上老年人或身心障礙人

    士，其再度就業有相當困難性，將影響渠等生計，滋生嚴重

    社會問題，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查，相對人所為原

    處分「將聲請人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之裁罰

    內容，係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

    規定，聲請人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

    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此舉並非撤銷聲請人之營利事業登記

    ，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非必然即使

    聲請人營運陷入困難，而面臨資遣全部員工及停業之情形。

    又聲請人雖稱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

    一營業項目等語，惟聲請人既從事清潔維護服務生意，基於

    公司營運考量，自應多方拓展其生意往來之對象，仍得在商

    場上繼續經營其業務，非必僅得以政府機關為唯一之往來對

    象，並非一經刊登公報即必然使其無法繼續營運，甚至危及

    公司營運生存自明，尚難據此逕認聲請人因原處分之執行，

    而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另財產權、營業權或商譽受損時，

    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藉由金錢賠償獲得救濟，且關

    於名譽及信用等人格權之侵害，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訂有

    各種回復原狀之方法，自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況倘

    聲請人日後本案獲勝訴判決，其因公報之刊登，致其財產權

    、營業權及商譽確受有損害，並能提出具體證明時，即得請

    求金錢損害賠償，尚不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2.另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須已合致於該項前段之

    停止執行要件者，始須再考量是否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而不

    應准予停止執行，本件既不符停止執行之積極要件，則有關

    聲請人主張不因原處分停止執行而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主張

    ，核與本件之認定無影響，自無再予論斷之必要，附此敘明

    。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之合法性並非顯有疑義，聲請人就原處分

    停止執行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及有「急迫情事」之要

    件，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又聲請人主張其因原處分「刊登

    公報3年」之執行受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等損害，在一

    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殊難認將發生

    難於回復之損害。從而，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原處分之執行

    ，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5年度停字第56號
聲  請  人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允柱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相  對  人  國立國父紀念館


代  表  人  王蘭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即相對人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訴願法第93條第2、3項規定：「（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準此，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行政處分之執行，必須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始得為之。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而言。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之責。是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裁定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必須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聲請停止原處分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屬要件不備，即應予駁回，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聲請人承攬相對人所辦理「111年度清潔維護委外勞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案。嗣相對人認定聲請人涉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以虛偽不實文件履約，情節重大之情形，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以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系爭採購案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下稱公報)3年。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經相對人以115年1月16日國館綜字第1153000123號函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5年5月22日以訴1150036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仍不服，遂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聲請狀誤植為第116條第2項)向本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案勝訴蓋然性高，惟刊登公報通報為不良廠商，此一處分一旦執行，將造成如下難以回復之損害：
　1.聲請人無法營業：聲請人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之營業項目，極度仰賴政府機關之勞務採購案維持營運，一旦遭刊登公報，聲請人將立即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之資格，現有之採購案履約資格亦將受到重大影響，有可能遭終止既有之承攬契約，聲請人之營業額恐驟降達80%以上，聲請人將資遣全部員工、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
　2.資遣員工：聲請人目前僱用正職之清潔人員520人，倘因停權處分而無法繼續履約或投標取得新標案，聲請人勢必將資遣全部員工，其中有53%為65歲以上老年人及7%為身心障礙人士，前開員工就業本有相當困難度，倘離開聲請人公司，生計無法維持，滋生嚴重之社會問題，此等衍生影響，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　
　㈡本案停止執行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聲請人請求停止執行之原處分，僅係暫時停止停權處分之效力，不影響相對人對於系爭採購契約之相關權利，且聲請人於承攬契約履行期間確實有僱用員工提供勞務，且工作成果全部經相對人驗收合格，契約義務已圓滿履行，聲請人為優良廠商，倘允許聲請人得以繼續參與採購投標，對公共利益有益而無負面影響。綜上，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基於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積極要件已具備急迫性及難以回復之要件，消極要件上原處分無立即執行之公益可言，應准予原處分之停止執行。 
四、本院查：
　㈠本件並無「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形：
　  按所謂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行政處分存在一望即知之明顯違法情事，而無待證據調查或兩造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辯論等實體審理即得作成判斷者為限，如聲請人所指摘行政處分違法之事由，倘需經過繁瑣之證據調查程序或涉及兩造對法律適用及解釋之歧異，即非屬得不經實體審理即能判斷者，自非屬合法性顯有疑義。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系爭契約。嗣相對人審認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而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等情，此有原處分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20頁）。經本院觀諸上開原處分之內容，已詳載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之事實、理由、違反法律依據、教示救濟程序及裁罰內容等情，是相對人所作成之原處分形式觀之，合於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自無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事。
  ㈡聲請人未能釋明原處分之執行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
　1.聲請人雖主張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營業項目，一旦遭執行刊登公報，將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之資格，其營業額恐驟降80%以上而將資遣全部員工及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且有部分資遣員工為65歲以上老年人或身心障礙人士，其再度就業有相當困難性，將影響渠等生計，滋生嚴重社會問題，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查，相對人所為原處分「將聲請人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之裁罰內容，係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人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此舉並非撤銷聲請人之營利事業登記，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非必然即使聲請人營運陷入困難，而面臨資遣全部員工及停業之情形。又聲請人雖稱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營業項目等語，惟聲請人既從事清潔維護服務生意，基於公司營運考量，自應多方拓展其生意往來之對象，仍得在商場上繼續經營其業務，非必僅得以政府機關為唯一之往來對象，並非一經刊登公報即必然使其無法繼續營運，甚至危及公司營運生存自明，尚難據此逕認聲請人因原處分之執行，而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另財產權、營業權或商譽受損時，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藉由金錢賠償獲得救濟，且關於名譽及信用等人格權之侵害，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訂有各種回復原狀之方法，自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況倘聲請人日後本案獲勝訴判決，其因公報之刊登，致其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確受有損害，並能提出具體證明時，即得請求金錢損害賠償，尚不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2.另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須已合致於該項前段之停止執行要件者，始須再考量是否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而不應准予停止執行，本件既不符停止執行之積極要件，則有關聲請人主張不因原處分停止執行而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主張，核與本件之認定無影響，自無再予論斷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之合法性並非顯有疑義，聲請人就原處分停止執行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及有「急迫情事」之要件，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又聲請人主張其因原處分「刊登公報3年」之執行受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等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殊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從而，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原處分之執行，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道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5年度停字第56號

聲  請  人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允柱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吳詩凡律師

相  對  人  國立國父紀念館



代  表  人  王蘭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即相對人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訴願法第93條第2、3項規定：「（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準此，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行政處分之執行，必須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始得為之。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而言。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之責。是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裁定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必須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聲請停止原處分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屬要件不備，即應予駁回，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聲請人承攬相對人所辦理「111年度清潔維護委外勞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案。嗣相對人認定聲請人涉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以虛偽不實文件履約，情節重大之情形，經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以114年12月12日國館綜字第114300153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系爭採購案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下稱公報)3年。聲請人不服，提出異議，經相對人以115年1月16日國館綜字第1153000123號函維持原處分。聲請人提出申訴，復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5年5月22日以訴1150036號申訴審議判斷駁回申訴，聲請人仍不服，遂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聲請狀誤植為第116條第2項)向本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案勝訴蓋然性高，惟刊登公報通報為不良廠商，此一處分一旦執行，將造成如下難以回復之損害：

　1.聲請人無法營業：聲請人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之營業項目，極度仰賴政府機關之勞務採購案維持營運，一旦遭刊登公報，聲請人將立即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之資格，現有之採購案履約資格亦將受到重大影響，有可能遭終止既有之承攬契約，聲請人之營業額恐驟降達80%以上，聲請人將資遣全部員工、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

　2.資遣員工：聲請人目前僱用正職之清潔人員520人，倘因停權處分而無法繼續履約或投標取得新標案，聲請人勢必將資遣全部員工，其中有53%為65歲以上老年人及7%為身心障礙人士，前開員工就業本有相當困難度，倘離開聲請人公司，生計無法維持，滋生嚴重之社會問題，此等衍生影響，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　

　㈡本案停止執行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聲請人請求停止執行之原處分，僅係暫時停止停權處分之效力，不影響相對人對於系爭採購契約之相關權利，且聲請人於承攬契約履行期間確實有僱用員工提供勞務，且工作成果全部經相對人驗收合格，契約義務已圓滿履行，聲請人為優良廠商，倘允許聲請人得以繼續參與採購投標，對公共利益有益而無負面影響。綜上，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基於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積極要件已具備急迫性及難以回復之要件，消極要件上原處分無立即執行之公益可言，應准予原處分之停止執行。 

四、本院查：

　㈠本件並無「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形：

　  按所謂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行政處分存在一望即知之明顯違法情事，而無待證據調查或兩造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辯論等實體審理即得作成判斷者為限，如聲請人所指摘行政處分違法之事由，倘需經過繁瑣之證據調查程序或涉及兩造對法律適用及解釋之歧異，即非屬得不經實體審理即能判斷者，自非屬合法性顯有疑義。查聲請人參與相對人所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後就系爭採購案簽訂系爭契約。嗣相對人審認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而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將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等情，此有原處分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20頁）。經本院觀諸上開原處分之內容，已詳載聲請人以不實文件履約之事實、理由、違反法律依據、教示救濟程序及裁罰內容等情，是相對人所作成之原處分形式觀之，合於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自無合法性顯有疑義之情事。

  ㈡聲請人未能釋明原處分之執行具備「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

　1.聲請人雖主張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營業項目，一旦遭執行刊登公報，將喪失參與政府採購案之資格，其營業額恐驟降80%以上而將資遣全部員工及辦理停業，此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之損害，顯非金錢所得事後填補，且有部分資遣員工為65歲以上老年人或身心障礙人士，其再度就業有相當困難性，將影響渠等生計，滋生嚴重社會問題，亦屬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查，相對人所為原處分「將聲請人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3年」之裁罰內容，係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人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此舉並非撤銷聲請人之營利事業登記，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非必然即使聲請人營運陷入困難，而面臨資遣全部員工及停業之情形。又聲請人雖稱其以投標政府機關標案承攬清潔維護服務為唯一營業項目等語，惟聲請人既從事清潔維護服務生意，基於公司營運考量，自應多方拓展其生意往來之對象，仍得在商場上繼續經營其業務，非必僅得以政府機關為唯一之往來對象，並非一經刊登公報即必然使其無法繼續營運，甚至危及公司營運生存自明，尚難據此逕認聲請人因原處分之執行，而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另財產權、營業權或商譽受損時，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藉由金錢賠償獲得救濟，且關於名譽及信用等人格權之侵害，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訂有各種回復原狀之方法，自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況倘聲請人日後本案獲勝訴判決，其因公報之刊登，致其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確受有損害，並能提出具體證明時，即得請求金錢損害賠償，尚不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2.另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須已合致於該項前段之停止執行要件者，始須再考量是否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而不應准予停止執行，本件既不符停止執行之積極要件，則有關聲請人主張不因原處分停止執行而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主張，核與本件之認定無影響，自無再予論斷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之合法性並非顯有疑義，聲請人就原處分停止執行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及有「急迫情事」之要件，尚難謂已盡釋明之責。又聲請人主張其因原處分「刊登公報3年」之執行受有財產權、營業權及商譽等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並非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回復，殊難認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從而，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原處分之執行，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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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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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道文



